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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 

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监事会第

十八次会议于 2024 年 3月 28日召开，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

开，应到监事 3人，实到监事 3人。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与会监事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 

一、《关于审议<公司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《关于审议<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>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2023年年度报告》

全文及摘要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《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审议意见》 

监事会审议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各项规定； 

（二）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

所的各项规定，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2023年年度的经

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； 

（三）在监事会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并提出审议意见前，没

有发现参与2023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； 

（四）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。 

四、《关于审议<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>的议案》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。该次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，有利于鼓励公司股东长期



持有公司股票,提振股东信心,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战

略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2023年年度利润分

配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4-008）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《关于审议<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>的议案》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《关于审议<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>的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

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4-009）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《关于公司与中交财务有限公司签订<金融服务框架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关于公司与中交财

务有限公司签订<金融服务框架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4-

010）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八、《关于审议<公司 2023 年度监事薪酬>的议案》 

2023年，确定在公司领取报酬的公司监事的年度报酬总额共计154.14万元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九、《关于审议<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>的议案》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全面、真实、准确，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

实际情况，监事会对《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无异议。具体内容详见

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。 

十、《关于审议<公司 2024 年度投资计划>的议案》 

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41.81亿元。其中股权投资12.97亿元，固定资产投资

21.70亿元，无形资产投资1.39亿元，研发投入1.58亿元，项目投资4.17亿元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十一、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 

由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



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张立杰先生、赵吉柱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

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（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）。上述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

候选人经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与职工代表监事卫巍先生共同组成公司

第九届监事会。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十二、《关于审议<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激励计划

（草案修订稿）及其摘要>的议案》 

监事会认为：本议案的内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

激励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》、《国有控

股上市公司（境内）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》、《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

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

益情形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振华重工长期股权激

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、《振华重工长期股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摘要公

告》等相关公告（公告编号：临2024-011、临2024-012）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十三、《关于审议<振华重工转让所持中交南美公司 17.21%股权所涉关联（连）

交易>的议案》 

监事会认为：该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过程公平、公正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

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振华重工关于转让

所持中交南美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13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24年 3月 29日 

 



附件： 

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 

 

1.张立杰：1970年4月出生，男，硕士研究生，高级工程师、高级政工师。

1991年8月参加工作，历任中交三航局六公司嘉兴分公司副经理、经理、施工科

科长、工程部经理；中交三航局厦门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、中交三航局

厦门分公司副总经理；中交三航局党委工作部部长兼企业文化部总经理；中交三

航局厦门分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；中交三航局党委委员兼厦门分公司党委书

记兼总经理兼执行董事（法定代表人）。现任公司党委常委、纪委书记、监事、

监事长。 

2.赵吉柱：1978年生，男，硕士，高级会计师。历任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路桥建设”）财务资金部资金高级主管、东海大桥七标项

目部财务负责人、北京延庆官厅大桥项目部副经理、财务总监；路桥建设上海沪

升投资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；路桥建设财会部经理助理、副经理；中交路桥

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交路建”）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(主持工作)、中交

路建建管分公司总会计师、中交路建财会部副经理；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交建”）审计部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；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交集团”）审计部副总经理；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

总经理，中交集团房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。2022年8月至今，任中交集团暨中国

交建审计部首席专家、副总经理，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；2022年4月至今，

任广州泽瑞城市更新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。现任公司监事。 

 


